
水污染
99件

大气污染
331件

噪声污染
78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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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辐射
16件

固体废物
1件

其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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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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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废液流入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大米四队旁的河沟，污染了河水，当地村民为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举报。 本版图片由白沙国土环境资源执法监察大队提供

质疑

投诉举报不曾间断

村民与酒精厂7年较量

酒精厂产生的污水和恶臭气味让
村民苦不堪言。2008年11月，村民们
联名向白沙环保部门举报此事。接报
受理后，白沙国土环境资源监察大队的
执法人员赶到邦溪镇调查。经查，村民
们的举报属实，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向酒
精厂发出了整改通知。

卢仲威回忆，环保部门查处后酒精
厂的确停了一段时间，但这只是“短暂
的安宁”，没过多久，酒精厂又重新开工
生产。

2009年春节，大米村4组在外省打
工的年轻人李文益（化名）回家过年，他
觉得整个村子笼罩在一种“小叶桉放在
水里泡过的难闻味道”里，而且“小时候
经常下去游泳的河沟也是又黑又臭”。

李文益觉得那个春节过得很糟心。

过完年，回到外省的李文益上网查
到了国家环保部的网址、地址以及邮
编，写了一封“致环保部的信”。他在信
中写到：现在小河里只有浑浊的污水，
河面上还漂浮着白色泡沫和死鱼，整个
村子都笼罩在臭味当中……牛年应该
是牛气冲天的，可在每个村民心里却是
臭气冲天。目前酒精厂已严重污染了
小河下游5个村庄上千名村民的生活用
水，村民们是看在眼里闷在心里……

“写了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
不写一定没用。”李文益说。大概两个月
过去后，他的信被转到了白沙国土局，酒
精厂的问题再次引起县、镇政府和县环
保部门的重视。

算起来，大米村4组村民和酒精厂
的拉锯战是从2008年开始的。

“虽然感到无奈和愤怒，但村民们
没有去和酒精厂闹。”大米村4组组长陆
学展说，面对酒精厂的恶臭气味和偷排
废水，村民们选择的方式是只要发现有
污染就投诉举报到镇政府、县政府或是
县环保部门。

“这其实是一种权益意识，当你发

现环境污染行为的线索，是否第一反
应是向环保部门提供？是否关注身边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问题等等，这
些往往会推进环保违法案件的查处。”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信访处处长朱志伟
认为，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不可或缺
的要素。

经过

南大洋酒精厂一角。

“写了有没有用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不写一定没用。”6 年
前，发现自己小时候经常游泳的
河沟又黑又臭，整个村子笼罩在
一种“小叶桉放在水里泡过的难
闻味道”里，白沙黎族自治县邦
溪镇大米村一位在外省工作的
小伙子下决心给国家环保部写
了一封举报信，举报当地一家酒
精厂的废液、废气污染给他们生
产生活带来的严重不良影响。

这封举报信转到白沙国土
局，虽然酒精厂的污染问题再次
引起当地政府及环保部门的重
视，但污染企业“屡罚屡犯”，环
保执法并未取得理想效果。

此后，当地村民“不轻言放
弃”，继续举报监督，直到今年，
新《环境保护法》施行，这部被称

“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给
了执法部门“杀手锏”。4月，该
厂被列入“打击典型水环境违法
行为专项行动”典型案件之一，
被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挂牌督办。

污染终于停止。
村民举报企业污染问题的

经历可以说是一个饶有意味的
样本，它折射出环境保护对群众
监督的需要。

其实，这并不是对身边的环
境污染进行举报的个例。

澄迈老城镇和永发镇交界
处的德润石料有限公司东兴村石
场，在未完善环评手续的情况下
实施开采；海口综合保税区内的
海南中舟电子光碟有限公司、康
宁（海南）光通信有限公司分别存
在恶臭气味和噪声污染问题；三
亚市南宝矿产开采有限公司污染
周边环境，在未办理相关手续的
情况下擅自动工开采……

一家家企业一一被揪出“污
点”，均得力于公众的环境保护
意识。

因为，这是一个公众环境权
益意识日益觉醒的时代，群众对
环境监督已由过去的“要我参
与”变为“我要参与”，他们已经
成为维护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环保部发布的《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办法》今年9月1日正
式实施，这个“办法”将进一步激
发群众对环境监督的参与热情。

酒精废液顺河而下污染一片，废气刺鼻熏怒当地村民，污染企业屡罚屡犯，村民投诉举报从不间断——

5个村子与一家酒精厂7年的环保较量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事件
家门口有条“酱油河”！

一家酒精厂污染5村庄

卢仲威（化名）收工回来吃过午饭
后，休息了会儿，就大步流星地走到村
旁河沟边“看水”去了。

卢仲威是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
大米村4组的村民，从他家出去，往村口
方向走一段两三百米的水泥下坡路，往
左拐个小弯，便是村旁的河沟。

这条河沟是珠碧江的一条支流，大米
村4组的村民称之为“小河”“河沟”。村民

在河沟两岸种有橡胶、木薯、竹子等，水清
澈的时候，村民们会用河水灌溉菜地、浣
洗衣物或是畜禽饮水。卢仲威每天“看
水”的目的则是要看河水有没有被污染。

卢仲威的“看水”习惯是被河上游四
五公里处那家酒精厂“逼”出来的——这
家酒精厂叫白沙南大洋实业有限公司木
棉酒精厂，厂里生产时产生的恶臭气味
和废水污染问题已经困扰卢仲威他们这

些附近村民将近7年。
南大洋酒精厂于2008年6月底开

始试投产，按照设计生产规模，工厂年
处理糖蜜4.2万吨，年生产食用普通级
酒精1万吨。因受原料供应季节性限
制，酒精厂生产时间一般集中在年底和
次年年初的几个月。

虽然酒精厂并非全年365日天天生
产，但只要工厂的机器一有动静、厂区一
冒出浓烟，大米村4组的村民们就觉得“又
要遭殃了。”

“河沟被酒精厂污水污染后，谁还敢
用来洗衣浇菜？”卢仲威说，河水有一部

分被引流到绕村水渠中，只要河水变黑，
水渠里的水就会像酱油一样黑黢黢的，
用不得。还有村民说，家里小孩有时半
夜被酒精厂传出的刺鼻味道熏醒后“就
不停哭闹，整宿不睡觉。”

记者走访发现，酒精厂的环境违法
行为影响的不只是大米村4组的村民。
沿着河沟上游到下游，河水依次流经石
皮村、大石村、大米村4组、新建村、新桥
村5个村庄。附近村民说，由于酒精厂
位于上游，只要工厂一排放污水，沿河
下来水都会被污染，5个村庄村民的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

被投诉企业屡罚屡犯

村民“也不轻言放弃”

大米村4组村民和酒精厂之间的角
力并不简单。

据白沙国土环境资源局副局长羊
忠锋介绍，南大洋实业有限公司木棉酒
精厂是县环保部门重点巡查排污企业，
屡接群众投诉，仅是近两年，这家酒精
厂因环境违法行为就多次受罚。2013
年和2014年，这家酒精厂3次因私设暗
管偷排废水受行政处罚；2014年，因超
标排放废水受行政处罚。

对于县国土局多次的处罚和整改要
求，这家酒精厂执行起来全都打了折扣，

屡罚屡犯。
剧情并没有按照环保部门和村民们

期望的方向进行。但大米村4组的村民
也“不轻言放弃”，投诉举报是他们最有
力的“武器”。

在这几年里，卢仲威没少打投诉电
话，特别是在工厂集中生产的时间段，
他手机通话记录里就频繁出现县国土
局、环保投诉热线12369等号码。“大年
二十五的时候，我看到河沟里的水泛着
黑色，还冒着白色的泡沫，闻到的味道
也是又臭又刺鼻。”卢仲威说，今年2月

13日，他发现河沟又变成了“酱油沟”，
猜是酒精厂又向外排放污水，于是他立
即拨打了12369举报。

白沙国土局组织执法人员第一时间
赶到酒精厂。在现场，酸臭难闻的气味穿
过厂区酒精贮罐、锅炉、管网等设备，弥漫
在四周的空气中，一个露天的泥坑里装有
满满一池墨黑色的酒精废液，并无任何防
雨防渗措施，厂区的煤棚至小河沟的地面
上还残留着酒精废液。

执法人员调查后发现，酒精厂在酒
精废液浓缩罐私设活动开口并使用软
管连接向外抽取浓缩液。酒精厂经理
李宗洲解释，私设活动开口向外抽取浓
缩液“是用于有机肥料实验，由于工人
疏忽未做好防护措施，才导致浓缩液向

外排放，造成环境污染”。不管理由是
什么，厂方确实存在酒精废液渗漏污染
周边环境的环境违法行为。

“在这次事故中，村民的及时举报
对于我们防止污染扩大和调查取证非
常关键。”白沙国土环境资源执法监察
大队队长韦林说，当场他们就给酒精厂
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拆
除私设的暗管及消除一切污染环境隐
患，并进行立案查处。

在酒精厂私设暗管偷排这个典型
案件中，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的有关负责
人认为，群众的投诉举报，不仅有利于
发现污染线索，推动个案的解决，更能
让政府听到公众的诉求，也能成为环保
执法的有力后援。

角力

群众参与监督环境污染问题

倒逼环保监管发力

通过投诉举报来捍卫自己合法环
境权益的还有文昌市昌洒镇昌洒村委
会栋头村的村民何仕（化名）。

去年10月，文昌市昌洒镇昌洒车站
后面冒出了一家无证养猪场，何仕和栋
头村十余户村民就住在距离养猪场不
到200米的地方。

“关门关窗都挡不住臭味，特别是起
风的时候，连吃饭的胃口都没了。”家门
口就是猪圈，何仕觉得实在忍受不了。

何仕到镇政府举报，镇政府派工作人
员到现场进行调查和协调，希望养猪场能
够将猪尽快卖掉或者搬迁。但没有协调
下来，镇政府只能将情况反映给文昌市国
土环境资源局。

“经过调查核实群众举报内容，这
家养殖场涉嫌违反环保‘三同时’和‘排
污许可’的违法行为。”文昌市国土环境
资源执法监察大队队长潘家蔚说，今年
8月 6日，他们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书》，责令养殖场立即停止生产，限期补
办排污许可证，并处以5万元罚款。但
养殖场并不履行相关处罚决定，目前文
昌市国土局已将案件移交文昌市公安
局立案侦查。

“养殖场老板已经承诺近期不再进
新猪苗，10月份卖完所有的猪后就彻底
不养了。”9月11日，文昌市国土环境资
源执法监察大队来到栋头村跟踪调查
养殖场情况，执法人员向何仕和其他村
民反馈最新进展，并请村民一起监督。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保护厅了解到，从
今年3月起，省生态环境保护厅联合各市
县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环境保护大检查
工作”，其中，对一批群众举报环境投诉纠
纷等突出环境问题进行查处和集中整治，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受理环境违法投诉
1277件，办结1150件，办结率90.1%。

“国土局的人在这里蹲点蹲到大年三
十下午，做监测取样。”卢仲威见证了执法

人员的办案过程，当时他们在相关流域内
设置一号桥、二号桥、大米村4组等5个监
测点位进行取样检测，对污染团进行实时
监控。这让他和村民们觉得“环保部门真
的是下力气在查处”。

“从2月份查处到现在，这水没有再
变黑了，清多了，如果酒精厂再污染，我
们一定会再投诉。”9月9日，在大米村4
组，卢仲威带着记者一边往河沟上游方
向走一边说道。

这天恰逢是白露，小雨斜飘着落在
三四米见宽的河面上，风吹过来，河沟
两侧的橡胶林和竹林沙沙作响，风里都
是空气自然的味道。

事实上，大米村4组村民的举报投
诉推动了酒精厂污染案的查处。

4月中旬，在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组
织开展的“打击典型水环境违法行为专
项行动”中，该案被列为挂牌督办的典
型案件；5月，白沙国土局对酒精厂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停产整治决定
书》，责令停产整治；6月9日，省国土环
境资源监察总队到现场督办此案；9月2
日，按照新《环境保护法》及配套办法，

县国土局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公
安部门依法可对相关环境违法人员实
施行政拘留。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如今群众对身
边的环境污染进行举报的事例逐年增
加，譬如澄迈老城镇和永发镇交界处的
德润石料有限公司东兴村石场，在未完
善环评手续的情况下实施开采；海口综
合保税区内的海南中舟电子光碟有限
公司、康宁（海南）光通信有限公司分别
存在恶臭气味和噪声污染问题；三亚市
南宝矿产开采有限公司污染周边环境，
在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动工
开采，均由群众举报而得到查处。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岳平认
为，群众对案件的持续关注，围观污染
问题，并通过“大胆发声”、举报投诉属
实情况的方式向污染宣战，从而在“全
民关注”的氛围中监督企业规范排污，
也倒逼各级环保部门监管发力，使一线
执法人员规范执法行为，推动环境执法
落实。这意味着，投诉电话绝不是打完
就完，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更需要群众
的持续参与和监督。

影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受理

环境违法投诉1277 件，办结

1150件，办结率90.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民众参与环境监督的热
情被激发出来以后，环保执法如何积极回应，能否
满足公众对环保执法的期待，关键在于环保部门需
要强化自身执法能力。

人手不足问题待解决

说到环保执法力量，被采访的市县环保执法部
门的有关负责人也有些委屈，直叹人手不够。

“我们现在的投诉渠道不少，有12345市政府
热线、12369环保举报热线、网站、微博、微信，还有
信件、上门直接投诉等多种方式。”海口市环境监察
局有关负责人叶道海介绍，热线有专人24小时值班
负责，无节假日之分，而且12369热线有7个工作日
的办结期限。

“我们的手机一般都是24小时开机，因为夜间
经常接到噪音、大气污染等投诉，需要赶到现场调
查处理。”叶道海说，他们科室平时不但要负责热线
接听、接待信访，还要完成实地调查、回复反馈等多
项任务。“没办法，有了投诉是一定要处理的，人手
再不够也要干。”

“人手不够”，这是记者走访白沙、海口、文昌、
临高等市县环保部门听到次数最多的一句话。环
保部门存在的执法力量不足、部门分割等现实问
题在群众举报环境投诉纠纷案件办理过程中显而
易见。

据白沙国土环境资源局局长羊忠锋介绍，白沙
国土环境资源执法监察大队“有10个编制，但实际
上一线执法人员只有6人”，执法办案感到吃力。白
沙国土局在查处南大洋酒精厂私设暗管偷排案的
过程中，就曾向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汇报，直言“由于
技术人员较少，技术力量薄弱，恳请省厅派专员指
导帮助我县制定处置方案及应急预案等材料，以便
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整改到位。”

多头管理需理顺

此外，在一些部门分割的问题上，由于环保、城
管、公安等部门执法范围不一，有时甚至会出现同
一个污染事件，不同的环节还要“分段”管理的情
况。而且，这些部门往往均开设举报热线，普通群
众搞不清楚，打了电话还要转送交接，所以给人“踢
皮球”的印象。

岳平认为，要解决环保执法力量不足、部门分
割的问题，应该合理调整分工、整合公共服务资
源。并且新环保法将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
产停产以及移送行政拘留等内容写入法律，环保部
门就能够与司法机关配合联动，惩治环境犯罪。

鼓励群众监督环保部门

“如果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样有权利向其上级机关或
监察机关举报。”岳平说，9月1日起实施的《环境保
护公众参与办法》除了支持和鼓励公众对环境保护
公共事务进行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规定了公众对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的举报途径以外，还明确
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一
样可以成为举报对象。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

为何一起看上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环境污
染举报，7年处理不下来？

“主要是以前对酒精厂的查处一般是责令限期
整改和进行行政处罚，企业付出的违法成本低。当
企业整改不积极时，我们执法的其实很尴尬，因为
我们并没有强制执行权。”白沙国土局执法人员这
样解释。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廖晖认为，“守
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往往会导致企业在利润最
大化目标的引导下，选择违法，承担相对轻微的法
律责任，也不愿履行防治污染的法定义务。这成为
环境违法案件频发、违法排污企业屡罚屡犯的一个
重要原因。

事实上，今年1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环保法的执行不再是“棉花
棒”，而是“杀手锏”。9月，按照新《环境保护法》及配
套办法，白沙国土局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公安
部门依法可对相关环境违法人员实施行政拘留。

“随着新环保法的修订实施，以及配套办法的
颁布，污染环境行为处罚的力度从实质上得到了改
变。”廖晖说，相比老环保法，新环保法加大了违法
处罚力度，规定了按日计罚和实施行政拘留4种情
况，以及责令停业、关闭等措施。据了解，比按日计
罚更严格的，是对企业负责人人身的处罚。新《环
保法》规定了在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企业环
境违法行为作出处罚以后仍不改正的，将对企业负
责人行政拘留。违法行为造成重大损失或人身伤
害的，将追究企业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廖晖认为，监管手段出硬招，执法不再软，才有
利于及时制止违法行为，就这个酒精厂污染案而
言，更说明新环保法的钢牙开始发挥威力。

酒精厂被举报7年

为何“屡罚屡犯”？

环保执法如何满足公众期待？

还需解决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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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废液浓缩罐泄漏成污染之源。


